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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培訓資助計劃 

 

申請人須知 

 

㇐般須知  

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委託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本學會」）由 2016 年 10 月 1 日開始推行提升資產

財富管理業人才培訓先導計劃下之專業培訓資助計劃（「本計劃」）。本計劃的目的是提升資產財富

管理業在職從業員的專業能力和水平，以及協助金融服務業其他從業員學習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以便他們投身資產財富管理業。從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直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間，每名合資

格參加者圓滿修畢合資格課程後，可獲發還 80%學費，上限為每人 10,000 元（註：在 2020 年 4

月 17 日起，資助金額上限已由每人 7,000 元上調至 10,000 元）。為了惠及更多從業員，本計劃

中「現職從業員」的資格要求已放寬，除了在職從業員外，還涵蓋在 2020 年 4 月 17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兩年期內待業中的金融服務業持牌人士。 

 

2. 請瀏覽先導計劃網頁以了解有關合資格課程的詳情：

https://www.wamtalent.org.hk/chi/financial_incentive/Eligible_training_programmes.html

。 

 

 

申請資格 

3. 申請必須以個人提出，公司或團體的申請恕不受理。就每宗申請而言：  

 

3.1 申請人必須： 

3.1.1 為香港居民並可在香港合法受僱；及符合以下資格：  

3.1.2 於所參與課程開課當日為全職在職金融服務從業員（但並不必須從事資產財富管理業的

工作），並受僱於以下任何㇐類機構： 

(i)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發牌或註冊的金融機構；或 

(ii) 獲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發牌或註冊的金融機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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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獲授權的保險公司或獲發牌的保險中介人；或 

(iv) 在香港會計師公會註冊的公司或執業法團；或 

(v) 根據《受託人條例》（第 29 章）第 8 部註冊的信託公司，或根據《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第 485 章）獲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批准的受託人；

或 

(vi) 根據《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 615 章）獲公司註冊處發牌的信託

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或 

(vii) 向上述 3.1.2(i)至 3.1.2(vi)條提及的機構提供人手的中介機構；或 

(viii) 集團公司旗下附屬公司，而該附屬公司為上述 3.1.2(i)至 3.1.2(vi)條提及的機構，

或 

3.1.3 在 2020 年 4 月 17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期間，於所參與課程開課當日為待業中的金

融服務業合資格持牌人。合資格持牌人指即下列任何㇐類人士： 

(i) 證監會持牌人；或 

(ii) 金管局認可機構的證券從業員；或 

(iii) 持牌個人保險代理／持牌業務代表（代理人）／持牌業務代表（經紀）；或 

(iv) 香港會計師公會註冊會計師。 

 

3.2 從 2020 年 4 月 1 日起，下列保險從業員可獲得豁免上述 3.1.2(iii)條從事全職工作之要求： 

- 持牌個人保險代理 

- 保險代理的持牌業務代表 

- 保險經紀的持牌業務代表 

此類合資格申請人必須是獲保險業監管局發牌的保險中介人，而主事人是根據《保險業條例》

（第 41 章）獲授權的保險公司或獲發牌的保險中介人。 

在有需要時，申請人需提供額外資料以證明其與主事人之間的合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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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申請人須於下列期間圓滿修畢相關合資格課程： 

3.3.1 在職從業員：於先導計劃推出後（即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或 

3.3.2 待業中的金融服務業持牌人：於 2020 年 4 月 17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期間；以及 

 

3.4 申請人不得就本計劃發還的 80%學費，獲任何其他來自公帑及／或僱主的補助或資助。 

 

3.5 就實時網上課程而言，申請人必須全程開啟視像鏡頭。 

 

發還課程學費  

 

4. 在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間，每名申請人可獲發還課程學費的 80%，上限為

每人 10,000 元。每人可就多於㇐個課程申領學費發還，如申請人就同㇐課程重複申領資助，有關

申請將不獲受理。可獲發還的費用僅限於報讀合資格課程的學費。其他費用如註冊費、行政費、

考試費、逾期罰款或任何其他雜費等，均不獲發還。 
 

5. 所有申請會按先到先得方式審批，直至本計劃的撥款全數批出為止。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會視收

妥申請表連同所有所需證明文件（即以下第 7 段所述）當日為申請日期。 

 

 

發放資助安排  

 

6. 如申請成功，可獲發還的款項將直接存入申請人指定的本地個人港元儲蓄或活期銀行賬戶。賬戶

持有人姓名必須與申請人香港身分證上所顯示的姓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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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手續  

 

7. 網上申請 

申請人透過網上申請系統遞交申請後，會即時取得由系統編配的申請編號作參考之用。申請人須

列印申請表並簽妥丙部及附件甲，連同下列五項證明文件郵寄或親身遞交到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

辦事處。所有文件必須於完成所參加課程當日起計四個月內提交。逾期或不完整的申請將不予受

理。 

 

7.1   申請人的香港身分證副本；  

7.2   由培訓機構發出證明申請人已圓滿修畢課程的證明書副本；  

7.3   由培訓機構發出的學費收據正本（須註明申請人姓名、所參加課程的名稱及日期）；  

7.4 個人銀行賬戶憑證之副本，以供直接存入發還款項。形式如下： 

- 銀行存摺首頁副本；或 

- 銀行月結單副本；或 

- 銀行扣賬卡副本；或 

- 空白的個人支票副本。 

（註：副本必須清楚顯示銀行名稱、賬戶號碼以及賬戶持有人姓名(必須與申請人香港身份證

上所顯示的姓名相同)。） 

7.5.1 如申請人為受僱的在職從業員，須提供由其現任僱主簽發的公司信正本或受僱證明書（「證

明書」），該公司信或證明書須經獲授權人正式簽署及蓋上僱主公司印章，以證明申請人於所

參加課程開課當日全職受僱於上述第 3.1.2 段中所陳述的機構，以及申請人沒有就本計劃發

還的 80%學費獲僱主的補助或資助。 

7.5.2 如申請人為待業中的金融服務業持牌人，須提供由前任僱主發出的離職確認書（如有）或由

有關當局（即證監會、金管局、保險業監管局、積金局或香港會計師公會）簽發給申請人的

牌照／註冊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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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書面申請 

書面申請表格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https://www.wamtalent.org.hk/chi/professional_training/downloads.html 

使用書面申請表格的申請人必須親身前往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辦事處提交申請。透過郵寄／速遞

提交的申請恕不受理。有關以書面申請的詳細步驟，請參閱申請表的「申請手續」部分。 

 

9. 申請人可能被要求核實所提交的資料及／或在有需要時提供額外的資料，以處理其申請。 

 

10. 所有提交的文件均不會退還予申請人。建議申請人應將申請文件備份。 

 

防止欺詐措施 

 

11. 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會抽查申請人的就業狀況及／或課程出席率等資料，以核實申請人所提交的

資料。申請人須確保所提交的資料完整齊備及準確無誤。任何人士明知而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

資料，或其後遭發現不符合上文第 3 段所列的要求，則政府可在不違反本申請表或法律賦予的權

力和權利，以及不違反本申請表或法律規定可作的補救和申索的情況下，即時拒絕申請人的申請

或取消其申請資格；如申請已獲批，政府有權即時停止向申請人發還課程費用，並要求申請人立

即把獲發的款項連同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由此衍生的任何行政費，全數退還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

為自己或他人謀取利益而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可能構成刑事罪行，違者可遭刑事檢控。 

 

12. 如有需要，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會為上文第 11 段所述的目的，於任何時間聯絡培訓機構、僱主、

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以核實申請表上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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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 

 

13. 申請人有責任向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提供申請表所要求的關於其個人的資料。香港證券及投資學

會根據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所發出的《身分證號碼及其他身分代號實務守則》第 3.2.1.2 條，

要求申請人提供其香港身分證副本。如申請人未能按照上述要求提供有關資料，香港證券及投資

學會可能無法處理其申請。 

 

14. 申請表上收集及保存個人資料的目的及用途為： (i) 處理、審核和覆查申請、發還課程費用、跟

進就業情況; (ii) 追討款項(如有的話) (iii) 意見調查、統計、研究與報告用途。  

 

15. 申請表上填報的個人資料以及其他補充資料，可為上文第 14 段所述的目的，或在法律規定、授

權或准許作出披露的情況下，向申請人的僱主、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局／部門、培訓機構，以及

其委託的顧問研究／調查公司披露。 

 

16. 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香港法例第 486 章)第 18 及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申請人有

權要求查閱和改正申請表上的個人資料。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可向索取個人資料複本的申請人收

取費用。  

 

17. 如欲查詢或要求改正申請表上的個人資料，可以書面方式向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提出。  

 

查詢 

 

18. 培訓機構全權負責處理合資格課程的報名申請及所有後續安排。任何關於課程安排包括場地及上

課時間表等，請直接聯絡有關培訓機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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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有有關本計劃之查詢、意見或投訴，請電郵至 training@wamtalent.org.hk，亦可致電 3120 

6100 或親臨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辦事處，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 111 號永安中心 5 樓。詳情請瀏

覽網站 www.wamtalent.org.hk。 

 

政府免責聲明 

 

20. 儘管政府是本着真誠擬備《申請人須知》及申請表（統稱「申請文件」），但並不表示申請文件

所供的資料詳盡無遺或經獨立核實。對於申請文件所載資料是否充足完備、準確無誤，或已經或

將會向申請人提供或可供其索取的其他書面或口頭資料是否充足完備、準確無誤，政府及其人員、

代理人或顧問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或其他責任；他們也並未就該等資料或據之而擬備申請文件

的資料，作出任何明確或隱含的陳述、聲明或保證。現訂明政府可免除有關該等資料的法律責任，

以及有關申請表不準確之處或申請表及其他申請文件遺漏之處的法律責任。申請表及其他申請文

件、其他已經或將會向申請人提供或可供其索取的書面或口頭資料的內容，㇐概不應視為政府、

其人員或代理人就其意向、政策或未來行動所作的陳述、聲明或保證。 

 

21. 本申請表或本計劃的提交申請書邀請，並不構成要約。 

 

22. 申請人㇐旦提交發還課程費用申請，即視為接納本免責聲明的條款。 

 

 

其他 

 

23. 本《申請人須知》及申請表的中英文本如相互牴觸或有任何歧義，須以英文本為準。 

 

24. 雙方現聲明，本《申請人須知》並沒有賦予或並非看來是賦予任何第三者可依據《合約(第三者權

利)》條例》(第 623 章)強制執行本合約任何條款的利益或權利。 

 

 

~ 終 ~  


